
本期专家: 戴建萍， 上海虹口法院审判员， 具有多年民事审判经验， 在民间借贷合同纠纷、 担保合同纠纷等方面具

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案例一】

担保期间未主张

担保责任难再追

2017 年年初， 柯老伯位于老城区的房

屋动拆迁， 分到了一笔不小的动迁安置费，

本指望着靠这笔钱能够改善一下自己的老年

生活， 没想到却因此陷入了一场漫长的催讨

拉力赛。

邻居杨某在得知柯老伯拿到动迁安置款

后， 向柯老伯再三请求借款 60 万元， 考虑

到杨某的还款能力可能会出现问题， 柯老伯

要求杨某找人担保， 杨某找来了姜某作为借

款的担保人。 柯老伯查看过姜某有自己的公

司， 认为其经济能力不错， 便欣然接受了姜

某的担保。 于是， 三人共同签署了借款担保

合同， 约定杨某向柯老伯借款 60 万元， 借

款期限至 2017年 12月， 姜某作为担保人签

字确认。

一转眼， 时间来到 2019 年， 杨某一直

未归还借款， 柯老伯这才开始着急， 一纸诉

状将杨某、 姜某告上法院， 要求杨某承担还

款责任， 姜某承担担保责任。

审理中， 法庭针对担保的具体约定和权

利主张进行了审查， 当法官询问有没有约定

担保期间的时候， 柯老伯表示自己第一次听

到“担保期间” 这个词， 考虑到和杨某关系

不错， 在 2018 年借款到期后， 并未急着向

杨某和姜某主张权利。

正是对“担保期间” 这四个字的不了

解， 柯老伯面临着担保责任消灭的窘境。 经

法院查实， 柯老伯和杨某、 姜某签订的借款

担保合同中， 约定了主债务的还款期限， 但

并未约定担保期间。 在主债务到期后的六个

月内， 柯老伯也未主动向姜某主张担保责

任。 因此姜某作为本案担保人的担保责任可

免除。

最终， 听了法官的解释， 柯老伯向律师

咨询后， 撤回了对姜某的起诉。

【法官点评】

为了使债权人积极履行自己的权利， 也

为了担保人的合法权利受到应有的保护 ，

《担保法》 规定， 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

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 债权人有权自主

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

承担保证责任。 在保证期间内， 债权人未要

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人免除保证

责任。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保证期间不因任

何事由发生中断、 中止、 延长的法律后果。

因而债权人要在担保期间内积极行使自己的

债权， 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损失。

【案例二】

债务承担未获准

担保人可以说“不”

2017 年 11 月， 小张的好友小魏开口向

他借款 20 万元， 开始小张不太愿意， 在小

魏的不断请求并找来经济条件不错的陈某来

做担保人的情况下， 最终小张同意出借 20

万元给小魏， 并约定借款期限半年， 陈某承

担连带担保责任。

借款期限届满后， 小张向小魏催讨还

款， 此时小魏因生意经营不善无力偿还。 小

张和小魏是年少时就认识的好友， 对各自家

庭也比较了解， 于是小张向小魏的父亲老魏

“告状”， 几经协商， 小张和老魏签订了债务

转让的协议， 约定由老魏承担小魏的 20 万元

借款及相应利息， 并于三个月内还清。

然而， 此时魏某家的经济状况也大不如

前， 三个月后老魏告诉小张实在无法凑齐借款

金额。 这时， 小张想起了担保人陈某。 陈某在

了解事情经过后， 却对自己的担保责任说起了

“NO”。 小张无奈之下只能起诉老魏和陈某。

法院经审理之后向小张释明， 陈某的担保

行为是对小魏债务的担保， 当小魏的债务转让

给老魏承担后， 小张未及时通知陈某并让陈某

同意该债务的转让， 因此不能要求陈某对老魏

承担的转移后的债务负担保责任。 也就是说，

本案债务的转移未经担保人同意， 故担保人的

担保责任免除。 小张考虑良久， 最终撤回了对

担保人陈某的起诉， 该案以小张和老魏达成调

解结案。

【法官点评】

在民间借贷的过程中， 债务的转移是时常

发生的行为， 在有担保人的情况下， 应当尤其

注意。 法律规定， 保证期间内， 债权人许可债

务人转让部分债务未经保证人书面同意的，保

证人对未经其同意转让部分的债务， 不再承担

保证责任。其本质是，担保人在先前的承诺中是

基于对原债务人的认可而承担担保责任， 债权

人不能未经担保人同意而将债务转让给担保人

可能不熟悉的其他人，从而加重担保人的风险。

【案例三】

未经股东会决议通过

企业为股东担保难生效

胡青是文盛公司的控股股东。 2017 年 6

月， 胡青向许伍借款 500万元， 双方签订借款

合同一份， 约定文盛公司为合同担保人， 胡青

作为借款人在合同中签名。 文盛公司在担保人

一栏盖章确认， 同时另行出具了保证合同一

份， 约定公司愿意对上述借款合同中， 关于胡

青应履行的全部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看上去， 这两份借款合同和保证合同似乎

没有问题， 但恰恰因为忽略了一个关键操作，

为许伍保障自己合法权利设置了障碍。

“文盛公司的担保行为有没有经过股东会

决议通过？” 当审判长在庭审中抛出这个问题

时， 许伍有些懵， “我不清楚， 我就看他们在

合同上签字了。”

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 许伍作为债权人在

接受文盛公司担保时， 对担保行为是否经股东

会决议通过负有必要形式审查义务， 否则担保

行为对该公司不发生效力。 鉴于许伍不能提供

证据证明公司的担保行为经股东会决议通过，

对担保合同的无效存有过错， 依据担保法的司

法解释， 文盛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部分， 不应

超过债务人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 最终，

虹口法院在担保方面判决文盛公司对胡青不能

清偿部分债务承担二分之一赔偿责任， 目前案

件已经生效。

【法官点评】

企业为股东做担保， 是否经过股东会决议

这一问题为何如此重要？ 《公司法》 规定， 公

司为公司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的， 必

须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 对这一规定，

个人债权人很多时候是模糊或者不了解的， 有

企业作为担保是一种保障， 但倘若缺乏必要的

程序， 造成担保合同无效， 将事与愿违。

如今， 在各种金融借贷的社会活动中， 担

保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债权人应更加

细致地审核担保的各种程序， 并积极行使自己

的债权， 对于借贷过程中各种情况的变化也应

当积极与担保人沟通， 以免担保瑕疵使自己的

权益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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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担保并非“万无一失”
法官给你划重点：这几类担保瑕疵容易吃大亏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杨文鑫

金融借贷中， 为防范借款人欠债不还， 债权人往往会要求提供担保。 很多人认为只要担保人签字确认提供担保， 就算主债务

人没钱也不要紧， 总归有担保人兜底。 然而， 有担保就万无一失了吗？ 实践中， 一些担保瑕疵往往会使得担保人的担保责任被免

除。

本期专家坐堂， 我们邀请虹口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法官， 结合真实案例， 对造成担保责任消灭的几种情况划重点。


